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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的通知》（粤府办〔2022〕5号）、《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4〕381号）、《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城镇管道燃气价格管理办法》（粤发改规〔2018〕10号）、《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延用城镇管道燃气价格管理办法和管道运输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粤发改规〔2023〕7号）等规定，我局在成本监审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补偿成本、合理盈利、促进能源节约利用和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制定了佛冈县城镇管道天然气价格，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
　　配气价格是指城镇管道燃气企业通过城镇燃气管网向用户提供燃气配送服务的价格。配气价格由准许成本、准许收益及税收构成，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则制定。含增值税综合平均配气价格为1.02元/m³。配气价格实行动态管理，原则上每3年核校调整一次。
　　二、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
销售价格是指城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通过城镇燃气管网将燃气销售给用户的价格。销售价格由气源价格和配气价格构成。具体销售价格如下：
	佛冈县城镇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表

	
	
	
	单位：元/立方米

	用气分类
	档次
	用气量基数
	气价

	居民
	第一档
	每户每年380立方米（含）以下
	3.95

	
	第二档
	每户每年381-500立方米（含）
	4.74

	
	第三档
	每户每年500立方米以上
	5.93

	非居民
	
	4.58


县价格主管部门调整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时，可作出执行基准价或最高限价的决定。执行基准价的，由供需双方可以基准价格为基础，在上浮20%、下浮不限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销售价格，无须报批，但管道燃气经营企业须及时将调价情况报送县价格主管部门；执行最高限价的，由供需双方在不超最高限价、下浮不限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销售价格，无须报批，但管道燃气经营企业须及时将调价情况报送县价格主管部门。
　　三、有关规定
　　（一）居民用气
　　1.居民用气范围是指《管道燃气居民用气分类使用范围》内的用气，以及国家和省规定执行居民用气价格的非居民用气。  
　　2.居民住宅用气按年用气量累总，超额累进加价计费。
　　3.居民住宅用气阶梯气价以年为周期，用气量在周期之间不累计、不结转；抄表计量时，居民住宅用气超出上一档用气量基数上限值但不足1立方米的，不足1立方米的用气量计入下一抄表周期，不作为超用气计算下一档气价。
　　4.每个居民用户或1个燃气表用气人数按4人计算，超过4人的，用户可凭我省公安部门核发的居民户口簿、居住证等在同一住址共同居住生活的证明材料向燃气经营企业申报（每位居民用户只能在一个家庭住址申请办理,不能在多个住址重复办理。），每户或每个燃气表在各档用气基数相应增加每人每年84立方米。
　　（二）非居民用气
　　1.非居民用气范围为附件1《管道燃气居民用气分类使用范围》之外的各类用气。  
　　2.非居民用气实行基准价管理，供需双方可以基准价格为基础，在上浮20%、下浮不限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三）气价优惠政策
　　特困家庭、低保家庭凭县民政部门核发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广东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每户享受60立方米/年的用气免费优惠，超出60立方米/年部分的用气执行第一档价格。
　　其他气价优惠措施，按照国家、省、市、县有关规定执行。
　　四、关于规划红线范围内管网建设费和相关服务价格规定
　　规划红线范围内管网建设费和相关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燃气企业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建筑规划红线范围外的管网建设费用，计入供气成本。
　　新建商品房，规划红线范围内的管网建设费用计入开发建设成本，不得在房价外另向购房者收取。
　　已建成但未配套安装燃气管道及附属设施的原有住宅和其他建筑，规划红线范围内的燃气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费用由用户承担。
　　城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承担的燃气分户计量器具出口前的燃气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维护、维修和更新费用，合理计入准许成本，计提准许收入，不得另行向用户收取。
　　五、建立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
执行清远市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在气源价格发生一定幅度的变化，达到联动机制的启动条件时，及时疏导气源价格变动，适时调整管道燃气销售价格，以保障天然气安全稳定供应。
根据《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城镇管道燃气价格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依据法定程序建立的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对管道天然气居民销售价格进行调整，不再进行听证。由县价格主管部门依据价格联动机制的相关规定核准公布后执行。
　　六、执行时间
　　本通知从2025年   月   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执行期间，如国家、省市有新的政策规定则按新规定执行。《关于降低佛冈县管道天然气临时价格的通知》（佛发改〔2008〕472号）同时废止。
    附件：管道燃气居民用气分类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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